
 

申报正高级会计（经济、统计、审计）师职称资格审核表 

申报人姓名：        所在单位（单位盖章）：         现受聘职称系列和岗位级别： 

序号 基本条件 类别 审核结果 备注 

1 

年龄 50 周岁以下者（以申报当年 1月 1日计算，下同）

原则上须具有博士学位，50 周岁以上者原则上须具有硕

士以上学位；工作业绩特别突出、成果特别优秀的，可适

当放宽学历学位条件。 

必备 

条件 

是（  ） 

否（  ） 
 

2 应任副高级职称 5 年以上。 
必备 

条件 

是（  ） 

否（  ） 
 

3 
近2个年度考核结果及近1个聘期考核结果均应达到合格

以上档次。 

必备 

条件 

是（  ） 

否（  ） 
 

4 按规定完成近 5个年度的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。 
必备 

条件 

是（  ） 

否（  ） 
 

5 
具有本岗位工作相关的代表性成果 6项及以上。代表性成

果的形式可包括： 

必备 

条件 

是（  ） 

否（  ） 
共  项 

5-1 
以主要作者身份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较高水平论文，不少

于 3篇。（1 篇计为 1 项） 

必备 

条件 

是（  ） 

否（  ） 
共  篇 

5-2 

作为主要起草人起草的财务、会计、经济、统计或审计管

理方面的重要文件或工作报告，并被学校或所在单位采纳

实施。 

 
是（  ） 

否（  ） 
 

5-3 
以主要作者身份撰写或编写的具有较高水平的学术专著、

译著、编著等。 
 

是（  ） 

否（  ） 
共  部 

5-4 
以主要作者身份在正式发行的非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较高

水平论文。 
 

是（  ） 

否（  ） 
 

5-5 

作为主要参加人制定省部级以上会计相关专业法规及政

策性文件、政策咨询报告，或者作为主要参加人参与省部

级以上重大会计相关项目调研与论证，被采纳实施。 

 
是（  ） 

否（  ） 
 

5-6 

作为主要参加人编制省部级以上、行业或单位事业发展规

划或战略方案，制定财务预（决）算、资金管理、税收管

理等与财务会计相关的专项方案，被采纳实施。 

 
是（  ） 

否（  ） 
 

须满足以下六项中的二项： 

6-1 

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并完成 1项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，或

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并完成 2项校级或行业学会地区以

上科研项目，或作为主要参加人参与并完成 2项省部级以

上科研项目。 

六选二 
是（  ） 

否（  ） 
 

6-2 
获得省部级二等奖以上奖励 1项，或获得校级以上奖励 2

项（排名前三）。 
六选二 

是（  ） 

否（  ） 
 

6-3 作为主要领导者、组织者，领导完成学校或单位重大财务、 六选二 是（  ）  



 

会计、经济、统计或审计制度改革、制度建设，取得较大

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。 

否（  ） 

6-4 
作为主要作者完成的决策咨询类成果，获得省部级以上领

导肯定性批示。 
六选二 

是（  ） 

否（  ） 
 

6-5 
注册会计师、中国注册会计师或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资格

考试全科考试通过。 
六选二 

是（  ） 

否（  ） 
 

6-6 
任高级会计（经济、统计、审计）师职称 20年以上，且

近 5年年度考核均为合格以上。 
六选二 

是（  ） 

否（  ） 
 

高端会计人才培养工程毕业学员情况： 

1 是否为省级高端会计人才培养工程毕业学员  
是（  ） 

否（  ） 
 

2 是否为全国高端会计人才培养工程毕业学员  
是（  ） 

否（  ） 

 

 

 

获得本专业正高级技术资格证书情况： 

1 资格证书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获得时间： 
必备 

条件 

是（  ） 

否（  ） 
 

申报情况及次数 

1 上一年度是否申报  
是（  ） 

否（  ） 
 

2 申报次数（含本次）  （  ）次  

经审核和评议，申报人符合《中国人民大学教师以外人员岗位职称评审和岗位聘用工作办法》中

任职条件要求，职称评审小组予以推荐。 

职称评审小组成员签名确认： 

 

 

 

 

 

审核人签字： 

 

年     月     日 

注：（1）“备注”栏可填写其他需说明的情况；（2）“审核结果”栏须按要求填写完整；（3）

请使用 A4纸双面打印。 

 


